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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中壢區華勛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32077桃園市中壢區榮民南路205號
承辦人：衛生組長 余嘉齡
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olivia920430@yahoo.com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新屋區新屋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
發文字號：華小學字字第11300054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桃園市113年語文競賽國語演說選手暑期培訓營計畫、桃園市113年語文競賽國語

演說選手暑期培訓營報名表 (376439864Y_1130005471_ATTACH1.pdf、
376439864Y_1130005471_ATTACH2.doc)

主旨：有關本校承辦桃園市113年「語文競賽國語演說選手暑期

培訓營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113年7月16日桃教終字第 

113006497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校辦理桃園市113年「語文競賽國語演說選手暑期培訓

營」時間： 113年8月12、13、14日，113年8月19、20、21

日，為期6天，總計研習時數47小時，課程內容如附件。

三、參加本研習營之學員、帶隊教師（指導教師）、工作人員 

及講師得於活動期間核予公假登記，並得於二年內在課務 

自理下核實補休，惟若當日已領講師費者，不得再請領差 

旅費，亦不得申請補休假。研習結束，依實際出席時數登 

錄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581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8/01 13:0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